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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
行业

类别
公路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四川黎明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改建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雅安市雨城区水利局

雨水水保〔2022〕44号（2022年 11月 4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3月 18日—2023年 6月 2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黎明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四川源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四川一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雅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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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事中事后监督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的要求，于 2024年 12月 10日，组织参建各方对

《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收，业主方、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方、水土保持监测方、项目施工方、监理方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资料编制

方的主要项目负责人组成验收组，验收组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

施工、监理、监测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质询、讨论，验收组得出主要验收情况如

下：

（一）项目情况

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大兴街道，道路北起健康一路东北终

点接现状健康路，东交叉口均采用平交，道路实际建设长度 258.575m，为城市支路，道路

红线宽 16m，设计车速 30km/h，为双向两车道，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占地面积

0.42hm2，均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均为城镇村及规划用地，未占用基本农田。本工程实际

建设工期约为 15个月，于 2022年 3月 18日开工，2023年 6月 2日完工，并开展了竣工验

收。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2年 9 月受四川黎明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省冶勘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补编）》（送

审稿），并送专家审查，根据专家意见，2022年 11月完成了《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补编）》（报批稿），2022年 11月 4日，雅安市雨城区水利局

出具了“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行政许可承诺书（雨水水保〔2022〕44号）”，

同意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许可时，本项目正在建设。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规模较小，水土保持措施主要为钢筋混凝土承插管、雨水口、沉砂池、临时苫盖

等措施，无专项的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同主体设计一并进行的初步设计和施工

图设计，由四川远建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了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由建设单位委托图

审单位对本项目进行了施工图审查。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为报告表项目，占地面积小，土石方开挖回填总量小，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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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由建设单位四川黎明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自行监测，主要使用实地调查监测法、核查资

料和现场巡查监测法进行监测，经监测得出结论：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布设的位置、类型、数量基本符合实际防治需要，实施情况总体良好，对现有水土

保持设施的管护到位，运行正常。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及主要结论

1、范围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施工资料并结合实际调查情况，本项目实际建设区 0.42hm2，其中：

道路工程区 0.42hm2，临时堆土场（0.02hm2）和施工营地（0.02hm2）位于道路工程区内，

不重复计列面积，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一致。

2、土石方完成情况及弃渣情况

本项目的土石方开挖、回填主要为不良路基换填、原破碎路面的挖填，土石开挖及回填

量较小。根据施工资料核算，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 0.41万 m3（自然方，下同），其中一

般挖方 0.37万 m3，表土剥离 0.04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0.41万 m3（自然方），其中路基

回填 0.37万 m3，表土回覆 0.04万 m3，工程无借方，土石方经综合利用后平衡，工程无最

终弃方。实际发生的土石方情况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一致。

3、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1）道路工程区

经核查，道路工程区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有表土剥离 400m3，土地整治 0.05hm2，表土

回覆 400m3，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一致，无增减情况，工程建设时还实施了雨水管 DN600

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80m，DN700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145m，原水土保持方案不界定为水土保

持措施，但其具有排水作用，故应纳入水土保持措施，本次纳入验收。

（2）主要结论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与方案设计对比分析，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与水保方案一

致，主要因为本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为补编方案，编制时项目工程措施已实施完成，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对项目进行了相关调查形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经验收核实，实际实施

的工程措施与水保方案一致，水土保持功能不存在降低情况，经调查现已无水土流失遗留问

题。

4、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1）道路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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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道路工程区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为行道树 72株，分隔绿化带 480m2，与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一致，无增减情况。

（2）主要结论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对比分析，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与水保方案一

致，主要因为本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为补编方案，编制时植物措施数量已确定，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对项目进行了核查，形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经验收核实，实际实施的植

物措施与水保方案一致，水土保持功能不存在降低情况，经调查现已无水土流失遗留问题。

4、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1）道路工程区

经核查道路工程区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为密目网遮盖 3600m2，比水土保持方案增加

161m2，临时洗车池 1座，主要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根据需要新增了部分苫盖措施，临时苫

盖数量新增了 161m2。

（2）临时堆土场区

经核查临时堆土场区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为密目网遮盖 200m2，编织袋装土拦挡 53m，

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一致，无增减情况。

（3）施工营地区

经核查施工营地区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为临时排水沟 67m，临时沉砂池 1座，与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一致，无增减情况。

（2）主要结论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与方案设计对比分析，实际施工中临时措施与水保方案基本

一致，仅道路工程区最终的临时苫盖措施有一定增加，水土保持方案新增了少量临时措施，

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也进行了实施，经验收核实，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与水保方案一致，水

土保持功能不存在降低情况，经调查现已无水土流失遗留问题。

6、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经核查，本工程水土保持实际总投资为 37.85万元，其中主体已有水保投资 25.54万元，

方案新增水保投资为 12.31万元。其中主体已有措施新增了 7.64万元，方案新增投资中，工

程措施费用为 2.68万元、植物措施费用为 0 万元、监测措施费用 0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

用 3.08万元、独立费用 6.0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 0万元、科研勘察设计费 5.0万元、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1.0万元），基本预备费 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546万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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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投资中，主体已有的投资较水土保持方案投资有所增加，主要为计列了雨

水排水管网投资费用，新增水土保持投资较水土保持方案投资有所减少，主要为独立费用中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用按实际收费，项目管理费未使用，基本预备费未使用，水保监测由建

设单位自行监测未使用监测费，实际实施临时措施数量与水保方案有少量增加，实际实施的

水土保持措施中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比水保方案减少 6.45万元。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及主要结论

2024年 10月，项目建设单位委托雅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接受任务后，我公司立即成立了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工作组，并多次对工程现场进行实地查勘，通过交流座谈、资料收集、影像信息采

集、集中办公等多种方式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于 2024年 10月下旬编制完成了本项

目的水土保持验收工作。22024年 10月 28日，验收评估单位通过收集并查阅设计、施工、

监理和监测等相关资料，结合多次现场调查和复核，建设单位完成了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的水土保持相关内容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安全可靠，工程质量合格，水

土保持设施达到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要求，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主要验收结论为：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各水土保持设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

会效益，能够满足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事中事后监督规范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水利部关于印发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和《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各项指标均达到了防治

目标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达到验收条件。

三、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符合

水土保持要求，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已严格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相关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止

了水土流失，符合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积极学习水土保持知识，在工程建设期间履行了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积极落实了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已经

建设完成，采取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现已发挥效益，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水土保持方案一

致，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落实较好，水土保持功能不存在降低情况，现已建设完成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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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已无水土流失遗留问题，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满足国家对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各项指标均达到了防治目标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经综合评定，本

工程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

施达到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验收条件。经验收组讨论后决定，同意本项目的

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四、后续管护要求

雅安市大兴片区康乐路道路工程已建设完成，采取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现已发挥效益，

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落实较好，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在后续的运行期间，应加强

雨水排水管网的维护，植物措施的养护，及时疏通存在淤积的排水设施，保证区域排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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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照片

现状道路照片及雨水口

现状道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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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口

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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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照片

道路施工期间临时堆土及临时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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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验收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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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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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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